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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住戶您好，針對財委請辭聲明，我以主委身分做出以下說明： 

 

1. 關於財報： 

本社區財務報表製作公告流程，按物業的社區服務經驗，自第一屆管委會即由： 

1. 物業製作、2. 財委確認後簽名、3. 監委審查無誤簽名、4. 主委確認，5. 由物業公告，過

去公告的財報各委員簽名也有附日期佐證。 

但 109 年 11 月的財報財委及監委確認簽名後，我仍看到有問題；我相信財委監委的專業，

但連最基本的收支加減都錯誤及明顯重複計算項目，我無法看著有誤的財報公告也不願再增

加委員負擔，只好一再要求物業修正，已改了多次，每次我都直接說明哪裡有誤。給住戶錯

誤的報表實非我所願…. 

 

1 月 23 日我拿到沒有財委與監委簽名的財報，不知道財委因何指控是我不簽名不公告。 

 

2. 關於請款： 

一直以來，社區應付款之請款單及匯款單作業流程按 SOP 流程，自第一屆管委會即由： 

1. 物業製作、2. 財委確認後簽名蓋章、3. 監委審查無誤簽名蓋章、4. 主委最後確認簽名蓋

章，5. 物業支付款項。 

 

而自從 11 月開始，清潔合約費用的請款，監委堅持不蓋章，透過物業多次傳達給我，必須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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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用印監委才要執行監委蓋章的職責。 

 

12 月份所有該給廠商的款項，也卡在因監委不願照正常流程用印，所有廠商皆無法請款。連

物業都表示他們從來沒遇過這種膠著的狀態。 

 

身為社區管理負責人，基於合約精神，主委的職責就是做最後用印確認，不理會無理牽制，

善盡本份，是我的初心。 

 

3. 會議程序和會議記錄 

(1) 具名的爭議 

承蒙各委員推舉我為主任委員，以一位在公務機關服務多年的經驗與專業，我了解會議的相

關議事規則，也堅持要清楚明白，讓所有住戶知道管委會如何把關及管理費用在何處。然而

有委員堅持不具名，在尊重各人意志的考量下，我便要求物業紀錄我在會議上所言，遺憾有

委員百般阻撓且堅持不寫詳實，甚至在不符合規約也不告知會議主席的情形下，直接簽名要

物業上傳。 

(2) 是否錄音的爭議 

因為上述情形，我知道開會必須要有錄音，以還原真相，並讓往後若有住戶需要了解，能有

錄音檔佐證。與會人員在會議場合的言論，原本就須自行負責所有的行政與法律上的責任；

而錄音或錄影就是一種存證的方式，以防會議紀錄與事實有出入，也可知道未明載的部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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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在 12 月例會，我便說明要錄音，在開了長達 10 個小時的會議，事後會議紀錄仍有出入，

於是物業聽錄音還原真相。可見錄音有其必要性 

 

遺憾的是，1 月會議，仍有委員以離席的方式不願配合，但依議事規則，所有委員都到場且

簽名，已達開會人數，故該次會議成會。而後因在席委員未過半數，因此需議決事項均無法

決議。已達成會的出席人數，做成會議記錄，實無錯誤。 

不過因三位委員簽到後離席，造成需議決之議案無法決議，的確是令人哭笑不得，但本著管

委會職責，剩下的委員仍依議程和物業討論處理大樓各項事務推行進度。 

 

沒有正當程序，何來實質正義！ 

 

4. 關於物業： 

五位委員的物業任用評估表皆評比銘正最高分。其中，當然也包括財委。 

當初更換物業，是因為問卷調查以及委員們的投票及評估的結果。這些都有書面資料供住戶

調閱。 

 

請問，銘正物業是哪位委員主動建議並提供銘正高層的名片？ 

 

為何財委要寫某委員堅持要更換，我實在不清楚「某委員」是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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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不需要意有所指，就把話說清楚，並請為自己公開陳述負起法律責任！ 

 

財委聲明中提到銘正休假較多但費用並沒有降低，銘正休假機制在合約上有載明，去年 10 月

15 日合約電子檔給所有委員，沒有人提出休假多費用降低的問題。 

簡報的三家物業公司：銘正物業管理及保全每月總計費用為 217,528 元，伯克錸物業管理及

保全報價每月總計費用為 226,000 元，理和物業管理及保全報價每月總計費用為 219,450

元。 

這些公開透明的數字，各位委員都有。 

 

5. 關於清潔： 

我在一開始就表明，聘任人員一定要符合法規，並讓清潔人員有其應有的保障。在多次說

明，且在諮詢律師過後，委員便提出了會議記錄上的說明，告訴住戶為何要委由清潔公司。 

 

之前自聘有違反勞基法之虞，現在清潔公司必須符合法律規定，相關費用及其休假勢必提

高，這是社區必須遵守的法律規定。 

 

清潔人員若以管委會自聘方式聘任，遇到很大的問題就是「物業無法管理」。現在不僅合法並

由物業管理，對於不滿意之處，管委會自當監督要求物業，這不就是管委會的職責？ 

 

清潔合約由巨承物業管理社承攬是所有委員簽核同意的，給委員的會辦單上清楚寫「巨承物 












